
 

 國立臺北藝術大學「114 年度藝術永續教育生態圈」 
計畫徵件簡章 

113.11.27 修訂 
一、 依據： 

依教育部補助藝術大學辦理特色領域計畫「創新人才培育、社區產學合作、建立藝

術價值、善盡社會責任」四大目標發展本校藝術永續特色，辦理 114 年度第二年「藝術

永續教育生態圈計畫」校內徵件。 

 

二、 計畫目的： 

以「藝術永續」為本校特色，支持本校教學單位（學院系所）與授課教師，將聯合國永

續發展目標（SDGs）融入課程設計以培養創新應用人才，以藝術永續的展演活動回應

永續課題，以藝術創造社會公平與福祉。 

 

三、 計畫期程： 

自 114 年 1 月 1 日至 114 年 12 月 31 日止。 

 

四、 補助對象： 

1. 本校教學單位（學院系所）、場館、授課教師均可提出申請，鼓勵跨課程聯合提案。

計畫主持人得由單位主管或授課教師擔任，跨課程合作由一位教師代表提出申請。 

2. 1 名教師限申請 1 案，同一課程限申請 1 案。 

 

五、 徵件類別：分為兩領域，包含 7 項計畫申請類別。 

(一) 「藝術永續課程」領域 

1. 專業課程創新：永續議題融導入專業課程、開發跨域永續課程、建立永續知識資

料庫、發展數位永續教材。 

2. 永續人才培育：培養具永續素養人才、推動產學永續合作、建立國際藝術永續合

作與交流、多元共融藝術教育方案。 

3. 低碳教學實踐：降低教學過程的資源耗用、發展數位/遠距教材、建立教學材料循

環系統、強化無紙化教學。 

4. 綠色校園推動：校園環境永續管理、建置永續教學場域、建立永續示範基地、支

持校園減碳計畫。 

 



 

(二) 「藝術永續展演」領域 

1. 永續展演製作：展場設計重複使用、展演材料循環再利用、採用環保器材設備、

導入低碳展演模式。 

2. 永續創作實踐：使用環保創作材料、建立創作材料銀行、支持廢材藝術創作、轉

型數位/虛擬展演。 

3. 文資保存與傳承：文化資產保存、調查研究與應用、傳統藝術與文化資產人才的

培育與傳承。 

 

六、 補助計畫申請： 

(一) A 方案：永續課程發展計畫 

1. 補助重點： 

（1） 永續教育課程領域中，任選至少一項申請類別。 

（2） 以在課程中導入聯合國永續發展目標（SDGs）相關議題為主，配合跨領

域、社會情緒或自主學習素養，並且具有向校外延伸、結合地方特色，

推動藝術共融或社會參與之潛力。 

2. 補助經費：根據審查結果，每案補助業務費 7 萬元為上限。 

 

(二) B 方案：春風化雨‧藝術永續 

1. 補助重點： 

（1） 藝術永續課程領域與藝術永續展演領域中，各至少選一項申請類別。 

（2） 師生團隊結合校內課程與校內外展演實踐的整合型計畫。 

（3） 宜與校內不同單位（教學、中心/館或行政單位）或校外單位（如政府/文

化機構、場館、學校或團體）合作推動創作展演或藝術教育活動，以擴

大課程內容的實務參與及社會實踐，連結校友、社會等產學單位建構跨

領域、社會的藝術推廣與支援體系。 

2. 補助經費：根據審查結果，每案補助業務費 60 萬元為上限。 

 

七、 申請增額補助：需申請 A或 B方案，且目標對象為高中職以下學生（含普通班與藝才

班），得適用申請增額補助。 

1. 補助重點： 

（1） 以參與式學習做為課程核心，透過「課程」－「共創」－「呈現」三階



 

段進行學習活動設計，建立共融學習模式，不限於校園、藝文場館（館

校合作）、社區之間擴散學校藝術共融教育理念、方法及成果。 

2. 補助經費：根據審查結果，每案增額補助業務費 30 萬元為上限。 

 

八、 補助經費來源： 

(一) 教育部補助藝術大學辦理特色領域計畫（114 年）。 

(二) 教育部補助 113 學年度美感體驗教育計畫。（如提案計畫之目標對象包含高中職

以下之學生，將由「113 學年度美感體驗教育計畫」增額補助。） 

 

九、 審查作業： 

(一) 初審：以七個學院及音樂與影像跨域學士學位學程（MIT 學程）為單位，由院長/

學程主任召開內部會議，協調各院/MIT 學程內教師申請計畫並提出建議金額，每

院/MIT 學程以業務費不超過 100 萬元為上限。 

(二) 複審：擬邀請各院長、MIT 主任及其他校內主管共同組成計畫審議委員會審議各計

畫補助金額，並經校長核定後辦理。 

(三) 教育部補助計畫經費核定額度如有刪減，審議會議審定金額 

 

十、 申請作業： 

(一) 計畫主持人填備申請相關文件資料送交所屬學院/MIT 學程，經學院/MIT 學程相關

會議初審後，於申請截止日 114 年 1 月 10 日（五）前，由學院/MIT 學程彙整各子

計畫申請資料及初審表電子檔寄送至永續辦公室 arteducationtnua@gmail.com。信件

主旨請註明「114 年藝術永續教育生態圈計畫—XXXX（學院名稱/MIT）」。 

(二) 各學院/MIT 學程收件截止日期請洽詢學院秘書/助理。因收件、開會、審查皆需一

定行政作業時間，敬請有意提案之計畫主持人提早作業。 

(三) 視教育部核定總計畫經費期程與額度，如有餘款則進行［第二期］徵件，本處將另

行公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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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一、 期程與說明： 

期程 項目 說明 

113/12-114/1   【第一期】構想書 徵/收件 

114/2-3 計畫複審 
研發處擬邀請各院長、MIT 主任、校內主管共同

審議總補助金額，衡量各申請計畫之需求以核定

補助金額。 

3 月   公布【第一期】公布獲補助計畫及預核金額 

4-6 月 
【第一期】 

繳交修正計畫書 
與活動規畫表 

1. 各計畫核撥金額將視教育部核定總計畫經費期

程與額度調整。 
2. 各計畫須繳交修正計畫書與活動規畫表：包含

各項活動名稱、時間、地點以及是否提供一般

民眾參與。 

5~7 月        ＊第一期如有餘款，進行【第二期】計畫書徵件、收件； 
            計畫審查；公告第二期獲補助名單。 

4~12 月 期中與期末檢驗收件 

1. 每案請至少提供 2 篇貼文，執行計畫/課程實

施過程與計畫成果各一篇，每篇文字約 350-
600 字、照片至少三張。 

2. 提供之內容將做為總計畫臉書粉專宣傳呈現。 

12-115/1 月 成果分享會 各計畫主持人預留時間參與。 

115/1 結案收件 

1. 結案報告書之 word 檔及 pdf 檔須於指定日前

寄至 arteducationtnua@gmail.com，主旨應為

「計畫名稱—114 生態圈計畫結案報告書」。 
2. 成果影片與照片請上傳至指定雲端硬碟。 
3. 完成計畫成果網站編輯。 
4. 檔案詳細格式與雲端、成果網站網址將另行以 

Email 通知。 

 

十二、 計畫執行應行配合事項： 

(一) 獲補助者應配合教育部規定及計畫期程，按時繳交相關資料予永續辦公室；並於計

畫結案前繳交結案報告書與 1~3 分鐘成果影片及影像記錄各乙份，並請協助完成計

畫成果網站。成果報告書格式及影片內容重點將另公布。 

(二) 獲補助者應依核定之計畫書確實執行。因執行需求須變更計畫內容或因故無法履行

者，應立即以書面提出變更原因及措施，簽請校長同意後始得變更計畫與執行。 



 

(三) 獲補助教師應參與總計畫舉辦之活動與規劃，包括但不限期中、期末成果貼文發

表、教師社群、成果分享會、成果網站等，以利了解培育人才發展與地方合作之現

況。其參與狀況將列入下一年度補助審查之參考。 

(四) 獲補助者須同意提供展演作品之文字、照片、影音資料，並無償授權本校以非營利

目的之重製及公開發表。 

(五) 根據補助經費來源，各計畫單位應於展演／覽相關文宣品適當處標示，本計畫由

「教育部補助藝術大學辦理特色領域計畫（114 年）」／「教育部補助 113 學年度

藝術共融教育計畫」補助。 

 

十一、計畫經費編列及支用原則： 

(一) 計畫核撥金額將視教育部核定總計畫經費額度調整。 

(二) 補助經費為業務費，以計畫執行相關之學生教學助理之工讀費、講座鐘點費、課程

活動之旅運費、膳宿費、課程實作所需材料費、一萬元以下（不含）器材等，得依

計畫實際需要編列。經費限用於本計畫課程與活動並應合理編列（經費支用合理性

與支用率），不可包括人事費、硬體設備採購及投資費用等資本門支出。預算及支

出悉依照「教育部補（捐）助及委辦計畫經費編列基準表」編列辦理。 

(三) 依同一計畫/課程不重複補助源則，獲補助課程或活動不得由教育部其他補助經費

（例如高教深耕計畫）支用。 

十二、本辦法如有未盡事宜，依本校研發處公告或通知辦理。 

十三、聯絡人：研究發展處永續辦公室沈宜萱（02-2896-1000#1432） 

林思澄（02-2896-1000#1433） 


